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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老山矿石被盗采 16万吨
生态公益诉讼判盗采方赔 200万元

盗采矿石 16 余万吨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称，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 王某林
雇人偷偷使用机械，进入南京浦
口区老山林场一个老的采矿宕

口内（以下简称“一号开采点”），
非法开采泥灰岩、 泥页岩 7.8 万
吨，价值为 195 万元。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王
某林以浦口区北沿山大道建设
施工为掩护， 又雇人使用机械，
在建设施工红线外盗采矿石，开

采灰岩 6.5 万吨，泥灰岩、泥页岩
2.3 万吨，价值 250 余万元。

根据南京市检察院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书的内容， 今年 1
月，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以王某
林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
向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提起公诉，
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 该案审理
期间，王某林已退赔矿产资源款
445 余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王某林盗采
矿产的地点位于南京江北的浦
口区老山林场附近，靠近长江沿
岸。 老山属于 3A 级旅游景区、国
家级森林公园，是南京的一道绿
色屏障、天然氧吧。 在庭审期间，
南京市检察院认为，王某林等人
因非法采矿的行为，虽已被采取
刑事拘留，但其造成的环境损害
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
态，所以有必要通过公益诉讼要
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2019 年 11 月， 南京市检察
院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江苏环科院”）对非
法采矿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
害进行评估。

江苏环科院评估意见认为，
上述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
不仅包括矿产资源的直接损失，
还包括矿山开采，致使采矿场周
围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带
来林木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生
态系统功能受到影响带来的经
济损失。 这是因为随着采矿场周
围植被破坏，将会带来森林涵养
水损失、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及

树木放氧量的减少、鸟类生态价
值损失以及哺乳动物栖息地服
务价值损失。 另外，修复期间生
物多样性价值也会遭到损失。 评
估意见认定，王某林的非法采矿
行为造成生态损害费用共计 229
万元。

王某林的代理律师陈春河
在庭审中说，自从被公安机关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王某林表示
认罪悔罪。 得知南京市检察院提
起生态破坏公益诉讼后，其还表
示愿意全额赔偿损失，并在该公
益诉讼庭审前足额缴纳了相关
损失的赔偿。

庭审中， 原被告双方围绕生
态资源损失如何认定这个争议焦
点展开了辩论。比如，王某林的代
理律师陈春河提到， 一号开采点
是原本就是老的采矿坑宕口，植
被比较少。 而二号采矿点植被状
况较好，有大型林木。两个采矿点
植被状况不同， 应按照不同的标
准计算损失， 评估报告按照植被
状况较好的二号采矿点作为参照
计算损失，有失偏颇。

对此，江苏环科院专家杨国
栋表示，根据现场调查，一号采
矿点处于南京老山森林公园内，
周边已经长出了较大的树木，要
是没有二次非法采矿的破坏，这
里能继续生长出茂密的林木，其
植被状况将与二号采矿点一致，
所以两个采矿点应该按照同样
的标准来计算植被价值。

赔偿之外要系统修复

法院认为， 王某林违反矿产
资源法的规定， 在未取得采矿许
可证的情况下实施非法采矿行

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理应依
照法律相关规定， 对其行为造成
的生态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生态环境损害
评估报告》利用现有调查和实际
勘测取得数据和资料，明确非法
采矿行为所产生的直接经济价
值和矿山生态系统所起的生态
服务价值，所确定的方法计算生
态资源损失，依据可靠，计算方
法科学合理，结论可信。 鉴定人
出庭对植被遭到破坏的损失以
及鸟类传播种子损失计算方法
做出了科学合理解释。

鉴于此，法院判决，王某林
对其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
损失 189 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并
承担损害评估等事务性费用 40
万元。

法院表示， 长江岸线是支撑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资源，江
苏已经对长江沿岸十公里以内进
行整治， 这也是长江大保护战略
的重要举措。 在长江沿岸非法露
天采矿， 不仅造成国家矿产资源
损失，还明显破坏了原始植被。山
的破坏影响到林、草，林草减少影
响到水土涵养， 这些植被的破坏
又直接、 间接影响了飞禽走兽的
栖息地，影响到生物多样性。

“一个生态要素的破坏，往
往会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多个要
素造成不利影响，系统保护需要
从各个生态要素全方位、 全地
域、全过程保护。 因此，对破坏生
态所造成的损失的计算，也要从
系统的角度充分考虑不同生态
要素所遭受的实际影响。 在修复
方案和方式上要体现系统修复
和一体保护。 ”法院认为。

（据澎湃新闻）

记者从湖南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湖南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金额最高的公益诉讼案件
于 12 月 1 日二审宣判： 彭正明
等涉恶犯罪集团非法采矿、寻衅
滋事、重大责任事故、生态环境

损害案，长沙中院维持一审法院
对 31 人的定罪量刑。

该案侵权赔偿总额高达
5498 万元。长沙中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长沙中院充分发
挥刑事审判职能，坚持“有黑必

扫、有恶必除、有乱必治”，同时，
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在统筹
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严厉打击和震慑污染环境和破
坏资源犯罪行为。

长沙中院审理查明，2012 年
3 月开始，上诉人彭正明明知湘
江水域禁止采砂 ,为获取非法利
益，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
况下，购买并改造非法采砂船在
湘江长沙段、湘潭段水域非法采
砂。 2016 年 6 月，彭正明通过他
人介绍认识上诉人杨小辉，在了
解到杨小辉在新开铺区城有一
定势力、 有一帮人可以调配后，
因考虑到非法采砂中需要壮大
自身势力，可以利用杨小辉等人
为非法采砂持续获利提供非法
保护， 便采用合伙开设海鲜店、
入干股合伙租赁“华盛 8 号”采
砂船非法采砂、合伙经营洗砂场
等方式，拉拢杨小辉。 之后逐渐

形成了以彭正明、杨小辉为首要
分子，原审被告人曾容等为成员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恶势力犯
罪集团在长沙市、株洲市围绕非
法采砂，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等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经鉴定，2012 年
至 2019 年， 彭某明等人在湘江
水域非法采砂近 75 万吨， 获利
逾 3000 万元。 作案河段为湘潭、
长沙等地主要水源保护区，彭某
明等人的疯狂盗采行为造成了
河床结构破坏，水生物、矿产资
源受损，水质下降等一系列严重
后果。

长沙县法院一审依法判处
被告人彭正明、 杨小辉等 31 人
分别犯非法采矿罪、 寻衅滋事
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
十二年零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全部认
定检察机关提出的侵权赔偿请

求，责令被告人在省级以上新闻
媒体公开道歉。 就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部分， 判令其中 16 名被告
人共同承担侵权造成的生态环
境损失赔偿 2400 余万元；判令其
中 25 名被告人（包括砂场老板）
共同承担侵权造成的矿产资源
损失赔偿 3000 余万元，侵权赔偿
总额高达 5498 万元。 该案系湖
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高
的公益诉讼案件。

一审宣判后，彭正明等 19 人
向长沙中院提出上诉。 针对该起
湖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
高的公益诉讼案件，长沙中院抽
调精干力量，组建审判专班。

长沙中院二审认为，原审判
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
刑适当，附带民事公益部分认定
损失、划分赔偿责任、认定赔偿
数额符合法律规定，遂作出前述
裁定。

（据澎湃新闻）

5498 万！ 湖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高公益诉讼案宣判

被盗采后，裸露在外的地表

一审庭审现场

南京男子王某林为牟利，雇人潜入当地的老山林场盗
采矿石，盗采量达 16 余万吨，总价值 440 多万元。在

国家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背景下， 王某林除了
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外， 还被起诉赔偿生态损害费用 200 多
万元。

12 月 4 日上午，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 3 名法官和 4 名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南京市检察院诉王某林生态
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当庭宣判，王某林对其非法采矿造
成的生态资源损失 189 万元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承担损害评
估等事务性费用 40 万元，并对受损的环境资源进行系统修复
和一体保护。


